具体要求
★号项为实质性响应项，不满足的作无效标处理。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是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根据上海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质量要求以及区红十字会五年规划目标任务，每年需在全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一、培训对象
    单位职工，乡镇社区居民，学校学生等。
    二、培训任务数
    每年培训任务：救护员培训1200人，普及培训8000人，讲座3000人。
    三、培训课时
    救护员培训为16课时，普及培训为8课时，讲座2-4课时，每课时为45分钟。
四、培训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到2021年11月30日止。
五、标准要求
（一）救护员培训。通过对公众提供现场救护技能的培训，增强市民的自我防护意识，普及自救互救和识险避险的知识。在灾难事故现场，能抓住“救命”的黄金时间，在专业医护人员没有到达前，对伤员实施及时、初步、有效的初步救护，给自己和他人创造更多生存的机会，更有效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
救护培训的主要内容：
1、 救护新概念：掌握现场救护原则，“第一反应人”现场评估，判断伤情，熟练掌握拨打急救电话基本要素。
2、 心肺复苏：基本掌握心肺复苏基本原理，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操作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
3、 创伤救护：掌握出血止血、伤口包扎、骨折固定以及伤员搬运方法的技能。
4、 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掌握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基本的逃生避险技能。
培训结束后通过理论（闭卷考试）和操作考试（心肺复苏操作。创伤救护技能（抽项考核），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证书。
培训方式以理论讲授和现场操作相结合，培训时间为16课时。
（二）普及培训。通过对公众提供现场救护技能的培训，增强市民的自我防护意识，普及自救互救和识险避险的知识。在灾难事故现场，能抓住“救命”的黄金时间，协助救护员对伤员实施及时、科学、有效的初步救护，给他人创造更多生存的机会，更有效地挽救生命、减轻伤残。
     教学内容
1、救护新概念：基本掌握现场救护原则，“第一反应人”现场评估、判断伤情，掌握拨打急救电话的基本要素。
2、心肺复苏：了解心肺复苏基本原则，掌握心肺复苏操作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
3、创伤救护：掌握出血止血、伤口包扎、骨折固定以及伤员搬运的基本方法。
4、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基本掌握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逃生避险技能的简单方法。
培训结束时通过心肺复苏操作考核合格后颁发培训证书，培训方式以理论讲授和现场操作相结合，培训时间为8课时。
（三）普及讲座。学员通过现场学习，了解初级救护知识和技能。
教学内容
1、救护新概念：了解现场救护原则、“第一反应人”，掌握拨打急救电话的基本要素。
2、心肺复苏：了解心肺复苏现场救护的重要性，心肺复苏操作的主要步骤，掌握心肺复苏的适应症。
3、创伤救护：了解出血止血、伤口包扎、骨折固定以及伤员搬运的方法。
4、逃生技能：熟悉突发事件发生时，简单的逃生避险技能和方法。
六、其他要求：
培训讲师：具有上海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资资格。
    七、付款方式
      1、自协议签订之日十五内，支付培训费总额的30%。
   2、每季度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后，将进度季报交于红十字会，经审核后，于七日内按核实的培训数支付培训款，支付到培训费的90%时，甲方停止支付培训款，余款10%留作完成任务评估验收后支付。
   3、11月30日前全部完成培训任务数（以系统数据录入为准），经评估验收通过后，支付余款10%，如有不符合质量要求或未完成任务，将扣除相应部分培训款。
